
 

国融证券 

关于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经主办券商自查裁判文书网，发现新增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胡建

学、王伟红追偿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金润枣业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吉生配偶胡琴之兄胡建学向焦作中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授信银行”）申请不超过 500 万元借款，借款期

限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上述借款由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金润枣业、胡建学、王伟红、李吉生、孟庆云、孟庆莲、王晓阳、

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给郑州农业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郑州农业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向授信银行履行代偿义务之日起两年，王伟红用豫（2019）郑州

市不动产证明第 0093411 号不动产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因胡建学未按时偿还上述借款，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已履

行代偿责任。故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具体判决如下： 

一、胡建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偿款 4681776.19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 4681776.19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7 月 28 日起按年利率 12%计算至该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王伟红、李吉生、孟庆云、孟庆莲、王晓阳、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

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伟红、李吉生、孟庆云、孟庆莲、王晓阳、新

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

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胡建学追偿； 

三、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王伟红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

路 3 号 2 层 17 号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郑房权证字房权证字第**）卖所得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驳回原告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2284 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27284 元，由被

告胡建学、王伟红、李吉生、孟庆云、孟庆莲、王晓阳、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

司、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2、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经自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新增河南中创信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创信”）与孟庆莲、李吉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9 月 12 日，中创信与金润枣业签订《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河南中创新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河南中创新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与李吉生、孟庆莲关于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原告中创信基金拟认购金润枣业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 187.5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认购股票金额为 1500 万元，并且约定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李吉生、孟庆莲愿意就中创信公司投资后的权益作出保证和承诺，金润枣业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净利润分别要达到 3200 万元、4500 万元、6000 万

元，中创信承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不行使回购权利，李吉生、孟庆莲承诺

若公司完不成上述业绩的 90%，则需要每年按原告中创信实际投资额的 10%支付

甲方的资金成本，该费用由李吉生、孟庆莲或金润枣业承担，另协议第三条约定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中创信可要求李吉生、孟庆莲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

权：„„3.1.2 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目标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

后较低者）低于承诺值的 60%（含 60%）”，协议第 3.3 条约定“原告要求二被告

回购股权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孟庆莲、李吉生应自中创信提出回购申请

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回购，逾期按每天千分之一收取违约金”。 

金润枣业公开的 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金润枣业 2018 年付的净利润仅

为 3377178.5 元，未达到 4500 万元的 60%。 

中创信已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做出如下判

决： 

一、李吉生、孟庆莲于十日内受让中创信的金润枣业 4.4776%的股权并向原

告支付股权回购款 1500 万元； 

二、驳回中创信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6550元，减半收取68275元，由被告李吉生、孟庆莲负担55900

元，由中创信负担 12375 元。 

3、公司经营停滞，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主办券商发现上述两份判决书后，立即向公司进行问询，要求公司及时向主

办券商提供相关文件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期间主办券商多次联系公司，公司董事长告知主办券商无法提供上述文件，

且现在公司经营停滞，公司基本无人管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

定性。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尽管主办券商多次提醒金润枣业提供上述风险事项相

关文件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金润枣业仍未提供上述文件以及仍未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此外若胡建学无法偿付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代偿款



4681776.19 元及违约金，则金润枣业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将进一步恶化金润

枣业财务，金润枣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金润枣业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相关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可以对相关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要求挂牌公司配合主办券商督导工作，

并严格遵守法律规范、业务规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主办券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国融证券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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